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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法律人类学，是介于法学和人类学之问的“边缘”学科、“交叉”学科。
近年来，无论是法哲学、法理学等理论法学，还是部门法研究，都对法律人类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
兴趣。
与之不相适应的是，许多人对这门学科缺乏足够而确切的了解。
作为l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，法律人类学是传统
法学和传统人类学在外延上的“扩张”和“互渗”。
它主要是从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角度，来探讨人类早期的法律制度在不同文明个体中的地位和作用
，以及法律的动态性研究等问题，后来又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法律制度、社会
秩序乃至法律文化的研究。
对于传统法学而言，法律人类学不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视野，而且提供了一套别具特色、行之有
效的思考进路和研究方法。
本文仅就西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、学科内涵、学术发展和研究特点等进行简要阐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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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3.法之认识。
穗积陈重指出，法律一旦成立，不论事实如何，皆视为人民已通晓，任何人不能以不知为理由，而逃
其责任或免予刑罚。
但“此原则原系法规推定，究其实，所谓国民皆已知法者，不过法律政策上所生之一种拟制而已”④
。
他在对无形法向成形法发展的过程、特征等进行分析之后，进一步就人们对法的认识展开了论述。
穗积陈重指出，在潜势法时代，人民不能预先知法，法的知识问题实发生于规范法时代。
然进至规范法时代以后，其在无形法时期，法的知识为特权阶级所专有，仅有秘密法。
至民主的社会，则有习惯法而为谚语体之公知法。
其在成形法时代前期，法分为秘密法、训令法及公知法三种。
关于此等法的知识之进化，固因民族及地域而不同，若概括言之，则第一期为绝对不知法的知识之潜
势法时代；第二期为禁止民众知法之秘密法时代；第三期为对于国家机关命其知法，对于民众许其知
法之颁布法时代；第四期则为民众要求知法之公布法时代。
当然，上述四个时期之法律进化，只是就该时代之法律的主要形态而言，各个国家不一定相同。
在各国有同时并存数期之状态者，有缺乏其中之一状态者。
但若以法之知识为基准，而略述法律进化之时期，大抵是遵循上述规律的。
在对法律的进化进行分期后，穗积陈重对各个时期进行了详细的论说。
如在秘密法时代，主要有三种原因导致这一状况，即权力之维持、利益之获得、专制之政策。
在第四期公布法之时代，公布之原因也有三，即文字之普及、善政之实行、民权之发达。
而法由公布而生效力，乃现代立宪制度之原则，而法无溯及力，则为此原则之结果。
且所谓公布，系就立法者方面而言，因为近世法域之范围越广，人民之移动无常，家喻户晓是不可能
的，所以所谓公布，事实上是使一般人民在可能状态知悉法规而已。
而法律公布的方式最普通者为呼唱式、朗读式、通达式、揭示式、登记式、印刷式六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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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法律人类学:名家与名著》是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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